9.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1803(XVII) 号决议：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大会， 

回顾其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第523(VI) 号决议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626(VII) 号决议，

念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第1314(XIII) 号决议，曾规定设立自然资源永久主权问题委员会，着其详尽调查自然财富与资源永久主权作为自决权利基本要素的状况，并于必要时提出建议予以加强，又决定在详尽调查各国人民及各民族对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状况时，应妥为注意各国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鼓励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念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第I5I5(XV) 号决议曾建议对于各国处置其财富与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利应予尊重， 

认为在此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必须以承认各国依其本国利益自由处置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不可剥夺权利及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为基础， 

认为下文第四段的规定绝不损害任何会员国对于继承国与政府在前殖民统治地未获完全主权以前既得财产上所有权利义务问题的任何方面的立场， 

注意到国家与政府的继承问题正由国际法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审查， 

认为允宜提倡国际合作，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所订的经济及财政协定必须以平等原则及各国人民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原则为基础， 

认为提供经济及技术协助、贷借款项及增加外国投资不得附有与受助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条件，

认为将可能促进此种财富与资源发展与利用的技术与科学情报交换，可得到种种利益，并认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在此方面应发挥重大作用，
特别重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及保证其经济独立的问题，

鉴于建立并巩固国家对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不可剥夺主权，足以增强其经济独立，

深望联合国本着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本着发展中各国经济发展方面实行国际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审议自然资源永久主权问题，

一

宣布： 

一、各国人民及各民族行使其对自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必须为其国家的发展着想，并以关系国人民的福利为依归。

二、此种资源的查勘、开发与处置，以及为此目的而输入所需外国资本时，均应符合各国人民及各民族自行认为在许可、限制或禁止此等活动上所必要或所应有的规则及条件。

三、此等活动如经许可，则输入的资本及其收益应受许可条款、现行国内法及国际法的管辖。所获的利润必须按投资者与受助国双方对每一项情事自由议定的比例分派，但须妥为注意，务使受助国对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主权，绝对不受损害。

四、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的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遇有此种情形时，采取此等措施以行使其主权的国家应依据本国现行法规及国际法，予原主以适当的补偿。倘补偿问题引起争执，则应尽量诉诸国内管辖。但如经主权国家及其他当事各方同意，得以公断或国际裁判办法解决争端。

五、各国必须根据主权平等原则，互相尊重，以促进各国人民及各民族自由有利行使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

六、以谋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国际合作，不论所采方式为公私投资、交换货物及劳务、技术协助或交换科学情报，均应以促进其国家独立发展为依归，并应以尊重其对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主权为基础。

七、侵犯各国人民及各民族对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主权，即系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且妨碍国际合作的发展与和平的维持。
八、主权国家或在主权国家间所自由缔结的外国投资协定应诚意遵守；各国及国际组织均应依照宪章及本决议所载原则，严格审慎尊重各国人民及各民族对其自然财富与资源的主权。

